
宝鸡市凤翔区大病医疗保障服务中心

2023 年度单位决算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

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签



目 录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二、单位决算单位构成

三、单位人员情况

第二部分 2023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三部分 2023 年度单位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表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第五部分 附 件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责

1.贯彻中省市区医疗保障工作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

定；2.负责全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测预警工作；3.负责全区

医疗保障基金运行情况检查分析工作；4.受理违反医保协议规

定的投诉及举报业务等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事务性工作；5.承担

全区协议医药机构药品，医药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事务性工作；6.

承担医保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负责乡村振

兴部门和民政部门所涉特殊人群的 100%参保、三级台账建立、

防返贫预警监测、参保信息维护推送等相关工作，负责所涉特

殊人群的待遇享受情况筛查，向镇医保经办站及镇卫生院推送

待遇享受情况，抓好镇（村）卫生院(室)待遇享受台账建立工

作；7.完成上级医保部门明确由区监测中心承担的工作；8.承

担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职责。

（二）内设机构

单位内设办公室、乡村振兴股、基金监测一股和基金监测

二股 4个股室。

二、单位决算单位构成

本单位作为宝鸡市凤翔区医疗保障局二级预算单位，编制

2023年度单位决算。



三、单位人员情况

截至 2023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23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18人；实有人员 18人，其中行政 0人、事业 18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5人。

第二部分 2023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3年度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282.77万元，与上年相

比收入、支出总计增加 1.30万元，增长 0.46%。主要是单位职

能变化，收支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3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282.7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82.77万元，占 100.00%；事业收入 0.00万元，占 0.00%；经

营收入 0.00万元，占 0.00%；其他收入 0.00万元，占 0.0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3年度本年支出合计282.7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4.77

万元，占 90.10%；项目支出 28.00万元，占 9.90%；经营支出

0.00万元，占 0.0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3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282.77万元，

与上年相比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各增加 1.30万元，增长 0.46%。

主要原因是单位职能发生变化，人员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 259.06万

元，支出决算 282.7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9.15%，占本年

支出合计的 100.0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1.30万

元，增长 0.46%，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决算 38.53万元，

较上年 30.02万元增加 6.51万元；卫生健康支出决算 227.97万

元，较上年 237.74万元减少 9.7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决算 16.26

万元较上年 13.71万元增加 2.55万元。主要原因是单位职能发

生变化，人员增加，新增退休人员。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54.77万元，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 249.47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住房公积金、医疗费。

（二）公用经费 5.30万元，主要包括：水费、电费、邮

电费、取暖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3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已公开

空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3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已公

开空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3年度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1.56万元，支

出决算 1.56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0%。

1.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2.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3年度财政拨款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预算 1.56

万元，支出决算 1.56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0%，决算数较预

算数减少 0.00万元，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公务接待费支出。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培训费支出。

（三）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财政拨款会议费支出。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3年度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3年度无政府采购事项。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3年末，本部门共有车辆 1辆，其中副部（省）级

以上领导用车 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1辆，执法执勤用车 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

车 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辆，其他用车 0辆，主要是单位日

常职能工作用车。单价 100万元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0台。

2023年当年购置车辆；购置单价 100万元以上的设备 0台。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开展了 2023年度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从评价情况来看，本单位能积极推进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建立了绩效管理体系，完善了绩效管

理工作机制；明确了绩效管理职能。

本单位 2023年度不单独填写绩效自评表。

（二）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度设定的绩效目标，单位整体支出自评得分 88分，

全年预算数 259.06万元，执行数 282.77万元，完成预算的

109.15%。本年度本部门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从资金

申请到使用，我们能严格按照经办流程，加强审核，严把标准，

按时拨付，充分发挥医保资金的专款专用，使医保基金监测能

力进一步提升，发挥了确保医保资金平稳运行的作用。发现的

问题及原因：资金的使用效率存在不及时的情况。下一步改进

措施：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把控资金的使用流程，规

范资金的支出。



宝鸡市凤翔区大病医疗保障服务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 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 宝鸡市凤翔区大病医疗保障服务中心

年

度

主

要

任

务

完

成

情

况

任务名

称
主要内容

完成情

况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分

值

执行

率
得分

总额
财政

拨款
其他资金 总额

财政拨

款

其他资

金

基本支

出

人员和公用经

费
好 231.06 231.

06
254.7
7 254.77 —

110
% —

预算项

目支出
医疗保障政策管理 好 28 28 28 28 —

100
% —

任务 3 — —

…… — —

金额合计 259.06 259.
06

282.7
7 282.77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预期目标（年初设定）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1.贯彻中省市区医疗保障工作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2.负责全区医疗保

障基金使用监测预警工作，保证降低违规案例；3.负责全区医疗保障基金运行情况

检查分析工作；4.监督并督促乡村振兴部门和民政部门所涉特殊人群的 100%参保、

三级台账建立、防返贫预警监测、参保信息维护推送等相关工作，负责所涉特殊人

群的待遇享受情况筛查，向镇医保经办站及镇卫生院推送待遇享受情况，抓好镇

（村）卫生院(室)待遇享受台账建立工作。

今年全区共核查特殊人群参保 11 万余人次，核查省、市、

区特殊人群参保 36 批次，开通缴费通道 153人，年初装订

区、镇、村三级台账 263 本。保证了乡村振兴部门和民政

部门所涉特殊人群 100%参保；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完

成

情

况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产出指

标

（50分）

数量指标 完成 28 万元 28万元 28万 10 10

质量指标 医保待遇保障 按医保政策执行 已执行 10 10

时效指标 本年度内完成 根据需要 已完成 20 20

成本指标 节约成本，降低费用 根据需要 已完成 10 10

效益指

标（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保障全区经济增长 逐年提高 已完成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全区参保人员医保待

遇
逐年提高 已完成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无 无 无 无 无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保障可持续发展 逐年提高 已完成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提高参保人员满意度 逐年提高 已完成 10 8

总分 90 88



（三）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 2023年度不单独填写绩效自评表。

（四）专项资金绩效自评结果

单位不主管专项资金。

（五）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重点评价项目。

（六）财政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财政重点评价项目。

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单位 2023年度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联系电话：

0917-7211072



第三部分 2023 年度单位决算表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

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

标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动的

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其他

费用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

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执

行，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止，

当年剩余的资金。

第五部分 附 件
一、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

二、财政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




